
公安机关录用警务辅助人员政治考察表
考察对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所在单位（院校）                
报考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填报日期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	姓    名
	
	曾用名
	
	性   别
	
	一寸免冠

彩色照片

	出生日期
	
	政治面貌
	
	民   族
	
	

	宗教信仰
	
	婚姻状况
	
	籍   贯
	
	

	户籍     所在地
	
	经常      居住地
	
	

	参加社团  组织情况
	
	文化程度
	

	学  历

学  位
	全日制
教  育
	
	毕业院校
系及专业
	

	
	在  职
教  育
	
	毕业院校
系及专业
	

	公民身份 证号码
	
	通信地址  联系电话
	

	主       要        经        历
	起止时间
	所在学校或者单位
	所从事岗位或者身份
	证明人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出       国       境       情       况
	起止时间
	所到国家或者地区
	出国（境）证件类别及编号
	事  由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受处分或者违法犯罪情况
	受处理时间
	所受处理种类及原因
	作出处理单位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家庭     成员     情况 
	称  谓
	姓  名
	身份证号码
	国籍及国境外居留情况
	工作单位及职务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主要     社会     关系     情况
	称  谓
	姓  名
	身份证号码
	工作单位及职务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    本人承诺填写内容属实，如有隐瞒或者不实，本人自愿承担相关责任后果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
	      本人签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走访        调查       等情况
	若无情况则填写（经走访调查未发现xx同志存在不符合《江西省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条例》第十四条规定）

若有情况请如实填写



	
	

	
	

	
	

	
	考察组成员签名：（两名民警签字）

	
	
	
	
	
	
	

	
	考察组负责人签名：（派出所所长签字）(时间填写2025.7.9-7.18内任意一天)    年   月   日

	委托                   调查                      情况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若本人户籍地在吉安县以外，则需填写此栏（不需要填写走访调查情况），填写内容规则同上。

	
	
	
	
	
	
	

	
	被委托调查人签名：（     ）
	
	被委托调查单位盖章

	
	
	
	
	
	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招录            机关                政治               考察                      结论
	  政治考察结论 ：          (合格/不合格/有待核实)。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政工部门负责人签名：
	
	单位盖章

	
	
	
	
	
	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备注
	严格按照《江西省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条例》及有关规定，参照人民警察招录要求，突出政治标准，对应聘人员应聘资格进行复审，对其政治素质、道德品行、遵纪守法和廉洁自律等方面情况，以及家庭成员、主要社会关系人是否存在有关负面情形进行全面考察。

	
	

	
	


注：具体考察材料可附表后

